
輔英科技大學約用助理人員進用同意書 
基 本 資 料 

約 用 助 理 人 員  約 用 期 間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 

身 分 證 統 一 編號  進用類別 □專任   □兼任 

職 務 類 別  
從事□專門職業及技術或協助□研究□教學□行政或 

□ 其 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等  工  作  職  務 

□用人單位主管 
□計畫主持人 

 

□業務□計畫名稱  

工作項目 

約用助理應接受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之指導監督及考核，並擔任

下列工作： 

一、 

二、 

三、 

四、 

 

*專案經理需另訂合約書(附件十三)作為本同意書之附件。 

工 資 

□月薪制(每月新臺幣________元) 

□時薪制(每小時新臺幣______元，□每月工作時數______小時) 

□短期工作時薪制(每小時新臺幣______元，□約用期間工作時數______

小時) 
進 用 條 約 
一、本約用依據勞動基準法第9條及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屬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

或特定性之非繼續性工作之定期契約。 
二、工作內容：約用助理人員接受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指揮監督，並恪守本校工作規則及

要點規範，從事業務或計畫有關工作事項及其他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交辦事項。 

三、工資：由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與約用助理人員雙方議定之，並定期給付於約用助理人

員。 

四、工作場所：約用助理人員勞務提供地點為輔英科技大學（高雄市大寮區），必要時得配合用人

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基於業務或計畫需要之合理調動。 
五、工作時間：約用助理人員正常工作時間依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規定或需求辦理，每日

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小時；正常工作時間連同延

長工作時問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長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繼續工作四

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 

六、给假及請假：約用助理人員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內政

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約用助理

人員繼續工作滿一定期問，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應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規定給予特別

休假，約用助理人員應於每年度規定期限前排定次年度特別休假期日，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

主持人基於業務或計畫執行上之急迫需求或約用助理人員因個人因素，經雙方協商後得調整

約用助理人員特別休假期日，但申請調整特別休假次數每年度不得超過三次。 

約用助理人員如係約用兼任助理人員，屬部分工時工作者或短期工作人員，其給假、請假、

休假則依勞動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按比例計算之。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應依勞動基準

法、勞工請假規則及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相關規定給假，約用助理人員依據相關事實且有請假

之必要時，得依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所要求之請假程序，辦理請假手續。 

七、加班加給及請假扣支：約用助理人員有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應經用人單位主管

或計畫主持人依實際業務或計畫需要指派或核定申請為之，加班加給以擇日補休或報支加班

費為原則，其加班加給應比照或優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加給比例計算之。約用助理人員因病

或因事之正當事由得請假時，應經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核定申請為之，其請假扣支應

比照或優於勞工請假規則規定之請假給付比例計算之。 

八、迴避進用：計畫主持人、約用助理人員應遵守「機關長官、用人單位所屬主管、計畫主持

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對於配偶及四親等以內血親、三親等以內姻親，不得進用為機

關或所屬單位主管之約用助理人員」之規定。 

九、約用終止 

（一）預告期間：約用助理人員約用期滿或提前終止時，應依下列期間預告之，並於離職生效日

起一週內完成離校手續： 

1.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 

2.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 

3.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 

（二）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或第12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時，得依勞動

基準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三）約用助理人員應於離職生效日前完成業務及保管事務移交手續。如未辦妥移交，致使用人

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受有損害者，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得依法請求約用助理人員

損害賠償或移送法辦。 

十、考核及獎懲：約用助理人員之考核及獎懲由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負責監督考核之，並

應依本校所訂之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規定辨理。 

十一、服務與紀律 

（一）約用助理人員應遵守本校訂定之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並應重視倫理與主動積極參與工

作。 

（二）約用助理人員所獲悉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關於業務、技術、服務對象個人資料上之

秘密，不得洩漏，離職後亦同。 

（三）約用助理人員於工作上應接受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之指揮監督。 

（四）約用助理人員在工作時間內非經其主管同意，不得擅離職守。 

（五）約用助理人員於約用期問所從事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所辦理之相關研究所得之智慧

財產權，應屬本校所有。 

十二、其他權利義務：雙方於約用期問之權利義務關係，悉依本進用條約規定辦理，本進用條約

未規定事項，應依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或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約用助理人員於約用期問皆不得於本校任何單位或計畫重複進用。 

十四、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得視業務或計畫需要合理調整約用助理人員之工作時間、工作

場所、工作內容等。 

十五、約用助理人員於約用期間，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得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缴退休金。約用助理人員應負擔之費用，由本校於發放工資中代為扣

繳。 

十六、如有其他未盡事宜，依勞動基準法及本校相關要點規範辦理。 
約用助理人員 
本人確已詳知「進用條約」，並同意依照相關法令、要點規範辦理。 

□用人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 
本人確已詳知「進用條約」，並同意依照相關法令、要點規範辦理。 

 
 
 
 

簽章日期： 年 月 日 

 
 
 
 

簽章日期：年 月 日 
※約用助理人員進用同意書正本敬請併同約用助理人員進用申請表於約用助理人員到職就任前一日送達人事室完成複審並加保。 

※約用助理人員如屬繼續性工作之不定期契約者或勞務提供地點非本校區時，應另訂契約或修正地點。 

保存年限:五年          

表單編號:1500-3-03-8010 


